
發送方式：LINE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會址：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156號9樓 

電話：（02）2507-2155 

傳真：（02）2507-3369 

電子信箱：angela.echo@msa.hinet.net 

網    址：www.rocrea.org.tw 

聯絡人：蘇麗環(分機15)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全地公(9)字第1099350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 旨：為關於內政部新增「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

自 109 年 3 月 2 日正式上線，該措施係由當事

人應用自然人憑證進行網路身分驗證，於內政

部指定網站登錄相關聲明登記資訊，表示義務

人處分真意，再藉由專業代理人核對當事人身

分，產生確認當事人身分及真意效果。特此提

醒地政士同業於運用該措施時，應充分認知其

法律效果及相關注意事項﹙詳如後各附件 1～

4﹚，敬請轉知 貴屬全體會員務必嚴謹以對，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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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隨函檢附各相關函令等參考資料附件如下: 

        附件1、: 內政部109年2月19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0979號函【將配合使用土地登

記線上聲明懶人包】影本1份。 

        附件2、: 內政部109年2月11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05793號函【土地登記規則第

41條第15款有關土地登記線上聲明

措施得免當事人親自到場之解釋令】

影本暨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全文各1

份。 

        附件3、 : 內政部109年2月11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0579號令【土地登記線上聲明

措施】影本1份。  

        附件4、: 本會「地政士運用線上聲明新措施應

有認知及注意事項」1份。 

二、以上各項附件，敬請轉知  貴屬全體會員詳閱

研參，請  查收。 

正 本：本會所屬各會員公會  

副  本：本會全體理監事等各級幹部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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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地址：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聯絡人：周于晴

聯絡電話：(02)23565241

傳真：(02)23566315

電子信箱：moi1767@moi.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19日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109026097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01000000A109026097900-1.PDF)

主旨：配合本部新增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為當事人免親自到場

核對身分之多元管道，地政司數位櫃臺系統將於109年3月

2日正式上線使用，茲檢送線上聲明懶人包如附件，請惠

予協助宣導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本部109年2月11日台內地字第10902605793號及同年月

13日台內地字第1090260859號函續辦。

二、旨揭懶人包檔案亦可至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land.moi.gov.tw）/地政學堂/地政懶人包項

下自行下載運用。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各縣(市)政府

副本：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本部地政司(地籍科、地政資訊作業科)(均含

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4808109.2.20

Administrator
打字機

Administrator
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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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地址：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聯絡人：周于晴

聯絡電話：(02)23565241

傳真：(02)23566315

電子信箱：moi1767@moi.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1090260579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15款有關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

施得免當事人親自到場之解釋令，業經本部於109年2月11

日以台內地字第1090260579號令訂定發布，請逕至行政院

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下

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本部自109年3月2日起提供當事人、代理人登錄或驗證聲明

之網站，其網址如下：https://dc.land.moi.gov.tw。

二、書面撤回或異議聲明，由不動產標的管轄機關或登記案件

受理機關辦理，倘撤回或異議文件收受機關並非管轄或案

件受理機關，收受機關移送時得以「跨域代收簽收系統」

之「異議聯繫」功能傳送相關資料並電話通知，以利時效

及簡化作業。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各縣(市)政府、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本部地政司(地籍科、地政資訊作業科、土地登記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14790109.2.11

p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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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第 41 條 

 

申請登記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免親自到場： 

1. 依第二十七條第四款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 

2.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及同意書經依法公證、認證。 

3. 與有前款情形之案件同時連件申請辦理，而登記義務人同一，且其所蓋

之印章相同。 

4.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經依法由地政士簽證。 

5. 登記義務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已依第三

十九條規定辦理並親自到場。 

6. 登記義務人依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於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

關設置土地登記印鑑。 

7. 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授權書經我駐外館處驗

證。 

8. 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授權書經

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9. 祭祀公業土地授權管理人處分，該契約書依法經公證或認證。 

10. 檢附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之當事人印鑑證明。 

11. 土地合併時，各所有權人合併前後應有部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方公      

尺公告土地現值以下。 

12.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協議書與申請書權利人所蓋印章相符。 

13. 依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辦理更正登記所提出之協議書，各共有人      

更正前後應有部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以下。 

14. 依第一百零四條規定以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申請登記提出協議書。 

15. 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得免由當事人親自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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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11 日 

台內地字第 1090260579 號 

一、 為便利民眾申辦土地登記並避免其親自到場核對身分之往返奔波，本部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

十一條第十五款規定，新增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作為免當事人親自到場之管道。本措施

係由當事人應用自然人憑證進行網路身分驗證，於本部指定網站登錄相關聲明登記資訊，表

示義務人處分真意，再藉由專業代理人核對當事人身分，產生確認當事人身分及真意效果，

登記機關據以確認當事人真意，俾兼顧便民與權益保障。 
二、辦理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作法依序如下： 

(一) 當事人（即登記義務人）部分： 
１、 持憑自然人憑證驗證登入本部指定網站，登錄土地登記相關聲明事項，包含不動產標的

（縣市別、鄉鎮市區、地段小段、地號、建號、權利範圍）、辦理事項（登記事由或登

記原因）、取得權利人及委託之代理人姓名、聲明期限，經電子簽章後送出，系統自動

產生線上聲明序號。 
２、提供線上聲明序號予代理人，俾利辦理後續聲明驗證與登記案件送件事宜。 
３、 針對同一辦理事項可為多筆（棟）之聲明，但不動產位於不同直轄市、縣（市）需按直

轄市、縣（市）別分件辦理。 
４、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被授權人或特別代理人代理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之人或旅外授

權人申請土地登記之處分真意，亦得以本措施辦理。 
(二) 代理人（僅限開業地政士或律師）部分： 

１、 持憑自然人憑證驗證登入本部指定網站，輸入當事人提供之線上聲明序號，並經系統比

對代理人姓名與該聲明所載代理人相符者始得查詢。 
２、 地政士或律師接受委託應依地政士法或律師法規定辦理，經代理人確認當事人身分、聲

明事項與受託辦理案件相符，以電子簽章完成聲明驗證。 
３、 於土地登記申請書記明線上聲明序號或檢附驗證後之線上聲明登錄表，併同其他土地登

記應附文件向登記機關申請。 
(三) 登記機關部分： 

１、 受理採行本措施之土地登記申請案件，收件人員應確認案管系統已輸入線上聲明序號，

以利勾稽案件辦理情形。 
２、 審查人員檢視登記申請案件內容與線上聲明事項是否相符且未逾聲明期限，倘經審核無

誤，即可認定屬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得免當事人親自到場情形，如有不符列入通知

補正事項，並續依相關程序辦理。 
三、當事人如欲修正或撤回聲明，請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修正聲明：未經代理人驗證，可線上修正聲明；代理人已驗證聲明，不得線上或書面修

正，應重新辦理聲明。 

ppq
文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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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撤回聲明： 
１、 未經代理人驗證，可線上撤回聲明；代理人已驗證聲明，應由當事人會同代理人向不動

產管轄或登記案件受理機關以書面撤回。 
２、 登記機關接獲當事人會同代理人書面撤回聲明，應於系統進行相關處理並書面回復。登

記申請案件如已收件，請收受撤回文件機關通知案件受理機關，並移送撤回文件。 
四、本解釋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二日生效。 

部  長 徐國勇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地政士運用線上聲明新措施應有認知及注意事項 

       內政部新增「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將於 109年 3月 2日正式上線，特提醒地政士

同業於運用該措施時，應充分認知其法律效果，以維護地政士執業安全及保障，減少不必要

的案件糾紛： 

ㄧ、應有之認知 

1.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41條第 15款規定：「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

規定得免由當事人親自到場」之新措施。解釋上，其作用與經公證或認證或簽證人簽證

或檢附印鑑證明或至登記機關設置土地登記印鑑等原有措施，效果是一樣的，各項措施

是併行可選擇的。民眾可自由選擇，地政士亦可自由選擇。 

2.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新措施只指定地政士或律師方可為驗證人員，受託人委任地

政士驗證，則案件可不用檢附印鑑證明，然案件只能由驗證的地政士送件。推而論之，

地政士有驗證的權限，相對的亦須承擔印鑑證明原有之法律責任。 

3. 使用「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經驗證後，可取代印鑑證明。故凡須檢附印鑑證明之案

件。例如設定、塗銷、買賣、交換、信託、贈與、分割繼承、共有物分割⋯等各類案件均

可使用。其使用方便性比簽證制度更開放，無案件類別限制，無金額上限也不用繳納簽

証基金，執業地政士均可使用，無資格審定亦無賠償基金連保，意謂責任完全承擔。 

4.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對民眾大開方便之門，減少戶政機關核發印鑑證明，號稱簡

政便民。然地政士肩負的職責--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人民財產權益，卻是一分不

容打折。地政士對於「線上聲明」新措施之執行，應秉持更嚴謹、專業、負責的態度面

對才是。 

5.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由地政士辦理驗證工作，並未論及收費問題，主要取決於市

場需求。 

6.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新措施是土地登記網路化的先行步驟，電子化政府已為趨勢，

地政士執業將無法不受其影響，只有向上提升才能適應此改變。 

 

二、應注意事項 

1. 地政士受託辦理線上聲明，應確認本人真意並留存證明文件。 

2. 使用線上聲明之案件，應加強義務人身分之查核，以杜絕仿冒、偽造之情事，對於當事

人身分證明文件、自然人憑證及線上聲明登錄表等文件，請留存影本。 

3. 線上聲明之登錄序號，理應由義務人親自交付受託地政士作驗證，如非本人交付，請向

本人再確認。 

4. 線上聲明登錄序號之交付，如買賣案件等同出賣人交付印鑑證明，相關契約約定須考量

相對履行義務，地政士須作調整，使雙方權益義務均衡。 

5. 義務人有撤回線上聲明之權利，不同時期有不同作法，地政士請注意義務人與權利人之

權益平衡。 

6. 對於指定使用線上聲明案件，義務人如有語意表達不清，無法配合身分加強查驗或地政

士有所顧慮等情事，請要求其改用其他免本人親自到場之措施。 

阮森圳執行長 彙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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